附件1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网络餐饮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保障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加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巴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巴州境内，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以下简称平台提供者）、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利用互联网提供餐饮服务及其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网络餐饮服务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全程监督管理工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
卫健、网信、商务、公安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网络餐饮服务实施监管。
第四条 鼓励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联合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共同推进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鼓励入网餐饮服务者进行预制菜使用公示。
第五条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备案证，按照许可证及备案证载明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超范围经营。防止无资质、无固定场所或通过资质造假、套用许可、地址虚构等手段伪装成正规商家从事网络餐饮服务。
第六条 平台提供者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在设立后30个工作日内，向分支机构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七条 平台提供者应当设置专门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依法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专职管理人员，明确岗位职责，采取多种形式履行食品安全监督责任。

第八条 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资质进行审查，核实许可证信息与实际经营情况。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食品经营许可等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更新。平台提供者应当至少每六个月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信息进行核验，确保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
第九条 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行为及信息进行检查。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网络交易平台服务。
第十条 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签订食品安全责任协议，平台提供者应当在无堂食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店铺主页面显著位置加注“无堂食”专属标识。
第十一条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在平台页面公示真实、清晰的食品名称、主要原料名称、价格等信息。网络销售的餐饮食品应当与实体店销售的餐饮食品质量安全保持一致。在自有加工操作区内制作食品，不得将外卖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
第十二条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使用无毒、清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容器、餐具和包装材料，鼓励使用可降解、环保型包装。对直接入口食品应当进行密封包装，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未使用密封包装或密封包装损坏的，送餐人员有权拒绝配送，消费者有权拒绝接收。

第十三条 平台提供者、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送餐人员的食品安全培训和管理。委托送餐单位送餐的，应当审核其资质并签订食品安全协议，明确配送环节责任，培训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二年。

第十四条 平台提供者应当聘用取得有效健康证明的送餐人员，监督送餐人员保持个人卫生，配送时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不得在配送过程中接触食品本体；健康证明到期的，应当暂停配送工作，重新取得证明后方可上岗。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平台提供者建立消毒管理检查制度，督促送餐人员每日做好配送容器消毒。配送容器污染后应当立即消毒。

第十五条 送餐人员应当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保持容器清洁，并定期进行清洗消毒。送餐人员应当核对配送食品，保证配送过程食品不受污染。
第十六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日常监督检查和网络监测，利用技术手段对平台经营行为、商家公示信息进行实时监控，技术监测记录资料可以依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第十七条 市监、公安、卫健等部门应当将网络餐饮食品纳入食品安全抽检计划，通过快检、抽样、检验、网络监测、调取数据等方式，对平台和入网食品经营者实施监督检查。重点抽检高风险餐品、食材和包装材料，抽检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平台提供者可以选聘送餐人员担任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建立奖励机制，充分发挥内部吹哨人作用。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可通过“全国食品安全内部知情人举报系统”，向监管部门真实反映食品违法行为线索，各相关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举报信息，并对举报人个人信息予以保密。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巴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起施行，有效期为五年。期间如遇国家、自治区法律法规调整或上级部门有新规定，按新规定执行。
